
最新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通用10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一

暑假，我读了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林海音奶奶写的自传体小说
《城南旧事》。林海音奶奶的童年是快乐的，也是不幸的。
十三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此担起了带领六个姊妹的责任。
《城南旧事》是林奶奶写自己童年在旧北京城时“陈芝麻烂
谷子”的事，用自己童稚的眼睛认识这个世界。书中语言虽
然不华丽，但充满诗意，让读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个时
代人们质朴的生活气息，欣赏到了那个年代旧北京城特有的
习俗与文化。

掩卷之际，书中主人公“英子”的形象与话语，几个重要人
物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令我历历在目，感叹
永恒!

书中《冬阳童年骆驼队》一文中，“英子”说：“老师教给
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它们从不着急，慢慢地走，
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初读这段话，毫不
介意;回头再读，茅塞顿开。“慢慢”咀嚼有“味”，越嚼
越“香”。反复琢磨，“慢慢”透露出了骆驼的那股韧劲，
那种顽强!我恍然大悟了“英子”的教导：无论多难的事，只
要有恒心，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作不懈的努力，总会做成的!

跳绳，每个女孩都是轻而易举的，就是男孩也不差。可对我
而言，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无论我怎么练，都跳不起来;
后来，我会了，可不管怎么赶，也都追不上同伴，甚至不如



那些男孩。出于自强，我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地
跳，跳，跳。“慢慢地”，“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赶上、
超越。后来，在全校跳绳比赛中，我居然拿到了名次，获得
了成功!

这不就是骆驼的“慢慢”精神吗?我决定，把“英子”的这段
话用毛笔抄写下来，贴在我的床头，或贴在书桌前，做为我
的座右铭，时刻激励我不断努力，不断前进!

林奶奶——书中的“英子”，五岁随父母从台湾来到北京。
作为大家小姐的小英子，她的童年一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
的。她周围一切的一切，对于她，都是那么的亲和，那么的
爱怜。除了疼爱她的父母外，那“为了一年四块钱”的宋妈，
那惠安馆里的“疯子”秀贞及其父母，那总是“蹲在空草地
上”“厚嘴唇男人”的“小偷”，那“招蜂惹蝶”被老爷赶
出的兰姨娘，那文质彬彬的北大学子“四眼狗”徳先叔叔，
还有她那最要好的朋友“妞儿”……无一不对英子好，无一
不爱英子。英子总是沐浴着情，浸透着爱。因而，她的童
年“真快乐”，“真高兴”，令人羡慕不已。

书中在叙述英子与妞儿——被世俗遗弃的“疯子”秀贞的亲
生女儿，一块儿欢乐时，这样写道：“我们真快乐，胡说胡
唱胡玩，西厢房是我们的快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还
有，“忽然，一连几天，横胡同里接不到妞儿，我是多么的
失望。站在那里，等了又等。”作为童年的我，何尝不与英
子一样的感受!只要能与同伴在一起，不管说什么，在哪里，
玩什么，都是快乐的。

然而，现实中的父母，大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把自己的
孩子关在家里，读书呀，写字呀，画画呀，或者弹琴呀，等
等什么的。从早到晚，把孩子“绑”在身边，“锁”在家中;
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大人，还是大人，哪还有什么“童
年”?这“童年生活”是什么?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常常抱怨，
哪有这么多的“休息日”，我们不情愿有“休息日”!相反，



在学校我们才有幸福，才有自由!校园里，才有“英子”
与“妞儿”的“胡说胡唱胡玩”的情景;而在家里，也只能
有“接不到妞儿”的“失望”!

世上的父亲母亲啊，敬请您也抽空看看这部《城南旧事》，
赐给我们快乐的童年吧!

儿童是懵懂的，是童騃的。大人的世界那么深邃，有时甚至
黑暗。儿童只能用纯朴与净洁的眼球，去看其表象，看不出
深层次的东西——有时却又看得很“真”，很“切”。

大人们都认为秀贞是“疯子”，在大人们的影响下，几乎所
有孩子都怕他。可英子呢，她与众不同，她看出了秀贞是因
为未婚就有了“小桂子”，而“小桂子”一生下来就被大人
们丢弃到齐化门，秀贞“疯”了：不停地唠叨着常人不能听
懂的话，操劳着常人不能理解的活计儿，这些都是秀贞挂念
丈夫想念女儿所致。

还有，那个“厚嘴唇的男人”，所有大人都说他是“贼”。
可英子却从他的故事里了解到，“厚嘴唇男人”从小就担负
起赡养病重且双目失明的老母，抚养他那要飘洋过海总考第
一的弟弟的重任。在英子的眼里，他不是贼，而是一个孝顺
的儿子，是一个负责任的哥哥。尽管他犯事了，被抓了，但
英子还是十分同情和不解，甚至萌生敬仰之心：与那些被抓
的抗日青年学生一样伟大。

至于贯穿于全书的另一主角宋妈，在别人眼里，她是一个佣
人，是奶妈。可在英子眼里，宋妈并不低贱，并不卑微，她
是一个淳朴、善良、勤劳、和蔼、忠实的长辈。英子依她，
敬她，乃至宋妈走后，十分恋她。

总之，《城南旧事》虽是通过童稚的眼睛看大人的世界，却
更启人深思。英子眼中看到小世界后面却是一个悲惨的大世
界。



林海音奶奶用她那蘸满浓浓乡情的文笔，给当今儿童，不，
应该是所有儿童和大人，奉献出这部享誉海内外的永恒经典，
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回忆，给人以启迪……我们何不道一声：
“林奶奶，您老辛苦了!我们永远会记住‘英子’的!”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二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城南旧事》，它是由五个小故事组
成的，作者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这本书介绍了她在迁
居北京城南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童年往事。

本书由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目光把一个社会看得透透彻彻。
我最喜欢书中的《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文章很有意
思，写的是作者的父亲在和拉骆驼的人讨价还价，好不容易
讲完价钱后，“我”和“父亲”在不停地争论“打头的骆驼
为什么要系上铃铛”这个问题，从小细节中把一件小事写得
栩栩如生。

这本书主人公英子是一个充满主见的孩子，她和其他孩子有
不一样的观点和想法。这一点是许多孩子们无法做到的。

《城南旧事》是由许许多多的小事组成的。平日里不以为然
的一件件事，其实都是长大后对童年的一种回忆的参照。
《城南旧事》里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
不理小孩子的德先叔叔，通过作者的描写和那种对童年的回
忆，仿佛他们就在我的眼前，笑呵呵的.看着我，让我对这本
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连自己都完全沉浸在了北京城南发生
的一件件有趣的往事里，仿佛我就是作者，作者经历的事就
是我的所见所闻。这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童年是多么可
贵啊，每个人的童年各不相同，缤纷多彩，大家一定要抓紧
时间，把握好自己美好的童年！长大以后回忆童年也许是每
个人都会有的一件事，童年是多么短暂！但成年人却会留恋
童年的无忧无虑。所以让自己的童年变得多姿多彩吧！



也许，童年会流光溢彩的飞逝，可我们生命中有光辉灿烂的
那一刻。“问君此去几何来，来时莫徘徊”这句诗就可以概
括。

《城南旧事》真的是一本好书，我要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希望各位同学能好好阅读，有更深的体会和感想！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三

知识就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书本就是大海里的一片孤舟，读
一本好书就等于拜一个名师，交一位良友。在这个快乐的暑
假，有一本书使我感慨万千，使我成长了不少，这本书就是
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

这本书讲述的是英子儿时在北京城南的那些点点滴滴的记忆
犹新的事。

文章里每个字每句话都流露出了林海音对童年的怀念。读的
过程，既使人兴奋又使人忧伤，在林海音的笔下，在枯燥的
文字也能变的活灵活现，仿佛就在眼前发生。

读完这本书，也使我领悟了许多道理。成长的价值不在于结
果，而在于全过程是否有意义，如果过程是残缺的，无意义
的，那么，即使结果再称心如意，这也是一个无意义浪费时
光的举措而已。反之，如果过程有意义，即使结果不那么完
美，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成长的收货，一次成长的
蜕变，一次成长的磨练。

童年是一朵芬芳的花朵，增长一岁，花瓣就掉落一片，花瓣
掉光了，我们的童年也就过完了，所以，请好好珍惜现在的
童年吧！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四

今天我读了《城南旧事》第四章——《兰姨娘》，作者笔下
的 兰姨娘真是幽默风趣，仿佛整个人就站在我的面前。

小英子太聪明了，她虽然没有资格劝说别人，但她想尽一切
办法尽量不让爸爸和兰姨娘见面，并且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努力让兰姨娘和德先叔好。她借着逛莲花灯这个机会，
牵着兰姨娘的手，走道京华印书馆大楼，安排德先叔在那里
与她相遇。经过几次接触，作者看到兰姨娘和德先叔好上了，
计划终于成功了，爸爸妈妈也和好如初了，小英子暗暗高兴，
我也笑出了声。可是没过多久，兰姨娘和德先叔就要走了，
作者既高兴，又难过。她真的舍不得离开他们。读完从这一
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细心勇敢善于动脑筋的孩子。

作者的童年，有声有色，我将继续与《城南旧事》同行，我
想，下一章一定会更精彩！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五

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多读书，读好书，会让
人受益匪浅。

《城南旧事》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和怀旧情调的小说，
以作者七岁到十三岁在北京的生活背景而创作。在这部经典
之作中，林海音成功地运用了儿童的视角进行故事叙述，借
英子（林海音）的眼睛，描绘了一幅北京的风景人画卷。同
时，也表达出作者本人对人生和生命体验的多重感受，带给
读者非常丰富的体验。

在作品中，作家将英子眼中北京的风光融入到字里行间，在
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架设了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
呈现着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道尽了人世间复杂
的情感和真实的人性。文笔朴素而又生动，不张扬，不奢华，



却又扣人心弦，彻人心扉。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故事主要讲了林海音童年在北平生活
的那段生活发生的七件重要的事。把一个又一个故事描绘地
栩栩如生，仿佛身临其境。本书还具有浓厚的老北京味儿，
让我体会到了浓郁的当地风情。它跨越了时代，跨越了政治，
以委婉温馨的笔触去描写人性和人类的命运。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
这个小故事。看了之后，我不禁叹息：生命是多么短暂啊！
时间走的有是多么快啊！我们难道不应该珍惜吗？等到我们
长大了，父母也老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呢？这个小故事是那么生动，不知有多少人曾被作者忧伤的
文笔感动、潸然泪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
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与我的心头。”——林海音。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六

要说起《城南旧事》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淡。记录
着小时候发生的点滴，碎碎杂杂便也成了一本书。可是细品
来看却实为一部好的著作，林海音用清新而隽永的文字记录
了小时候的成长故事，那些带着熟悉气息的场景铺面而来，
仿佛如同重回童年时的模样一般。平淡，却真切着。没有华
丽的辞藻，没有深沉晦涩的词语，淡淡的句子，拼组成了一
部牵动我心的书。来到城南的第一站，我去了惠安馆。

树枝呜响的声音犹如浪花一簇簇飘来，带着微微刺骨的寒风
和冬日阳光的轻盈来了。那棵树下，英子站在那儿，她静静
的看着那个倚着门的大姑娘，那个女孩笑着，两个酒窝衬着
明亮的眸珠很是亮眼，那是英子第一次见到秀贞，她的第一
个朋友。或许，还可以叫她疯子。秀贞是个疯女孩，胡同里
的大人们都不允许自家孩子跟她一起玩耍。英子的父母也不



例外，甚至于保姆宋妈也是。而胡同里的大人们却八卦依旧，
他们一面严词厉色的教导着孩子们不要与秀贞玩耍，一边却
又背地里议论着秀贞。那时的胡同中就是这样，让人寒心。
就在那日的下午，依旧是相同的大树，相同的门，秀贞痴痴
笑着，依旧那么明亮。她的嘴中念着：“小桂子，小桂
子。”这一次没有宋妈牵走小英子，小英子迎上前去，伸出
手握住了秀贞的手。她觉得其实疯子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
体温，还能笑得比正常人更温暖。这就是这个七岁孩子眼中
的人间，没有麻木和世故，没有冷漠和鄙夷，只有心。她的
眼中滤去了浮世的悲欢，还原成生命的本质的形状，那个人
人称之的疯女人，在孩子的眼中不带有任何的烙印，她的眼
中只有生命的本身，孩子的眼神是非世间的。

这就是英子，也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带着她的瞳眸静静地
看着人间。

我们苦苦纠结的有关人本的思考，其实早有答案，因为人人
生来就有一副纯净的眼眸，只是我们听任它一天天蒙尘而锈
蚀了。悲哀么？有点，亦不尽然。敏感如孩子，我们又何以
沉浮在这世上？麻木与世故是成长的代价，少有人能逃离这
样的宿命，何况大多数是欣欣然的。而英子这个纯真善良的
形象在一步一步长大的过程中，却依旧保持着清澈的心，即
使再多的大雾笼罩双眼。这才是让人真正羡慕的地方。

看《城南旧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惊异：作者何以能葆有这
样清澈的眼眸，让年轻如我亦觉出自己的衰老？他们在现实
中是否也这般率真，抑或戴着面具？孩子般率真的人，多是
不入世而短寿的，尽管其中的一部分发出过耀眼的光芒。

童年的回忆大多是片段，因为不懂人世离合，因为无力探究
世事纷扰，只能听任一切随缘而来，又随风而去。仔细想想，
又有几个童年玩伴可以交代明了他们的今昔。这样的别离，
比起成年之后，犹更痛切，因为多数只能留作一生的回忆。



慵懒地坐在地板上，舒张开手脚，偶尔啜一口香茗，细细地
品。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
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看《城南
旧事》吧，如果你累了，倦了，想念母亲的怀抱了。你想要
的，她会给你。

看《城南旧事》，一场浮世清欢的饕餮盛宴。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七

阅读在每人心理即是知识也是源泉，也是一首诗歌，也是一
幅画，也是一场说走就走就走的旅行让人欲罢不能，每每读
完后；有眼泪，有欢笑；有难过；有知识；有深思；有太多
太多的道理让人流连忘返。

阅读是一首歌轻轻唱出变可以让人留恋：“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诗词《送
别》在我一年级的时候便总是在我的嘴边，悠扬的哼唱，每
一个句子都有这丰富的意义，而我在翻看小说和找查资料的
时候有幸让我看见一本小说《城南旧事》中也有此诗词，让
我产生了兴趣，并且读完后让我觉得林海音女士写的真是非
凡意义。

这本小说《城南旧事》大概讲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一
个女孩跟爸爸妈妈从日本漂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胡同
发生的六个小故事。”

读了这本书以后让我不仅为书里的人物而心疼，比如：1.因
为想念丈夫和孩子而疯癫的秀贞2.被父亲打的遍体鳞伤的朋
友妞儿。3.蹲在草丛里的小偷，4.那时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的
兰姨娘与进步青年德先叔，5.我和爸爸关于花之间的故事，
让人不禁泪叹。

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还是里面的一篇故事《爸



爸的花儿落了》，因为这让我读完有感而发，哭了起来。因
为她在小学毕业典礼上说：“自己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
人，但又是多么怕呢！”接着当她回到家后，她又得知父亲
病逝的消息后不但没有哭，反而很镇定，因为她想起了父亲
对他说过：“闯练”，而很是坚强，这也就是小说最后的埋
下的伏笔。在爸爸的花儿落了的时候英子是一个坚强的小女
孩。

而在惠安馆中让我觉得小女孩天真，质朴，因为她不会分别
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

在这个故事中真实的揭露了旧社会邪恶的一面与美好的一面，
那个时候的人们呀！家家相爱而且家家有仇，勾心斗角也不
少，那个时候的中国，北京，文明，非常的落后、作者写这
个故事就是揭露了人民在艰难困苦的日子中是怎么过下去。
所以在这本城南旧事里的六个小故事中由衷的钦佩小英子的
性格和特点，作者写的特别生动和灵巧，让人看完恋恋不舍，
就像鱼想快速进入到水里一样，也像星星快要坠落一样的美。

这本书以后让我觉得阅读是水，阅读是食物，阅读也是力量。
虽然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但是确和我们息息相关。

让我们好好珍惜童年，并且好好的努力和付出百分之百的辛
劳。这样我们才不会辜负这么美好的时光。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八

《城南旧事》是我第一次看的小说，这本书非常的精彩，让
我一看就非常入迷。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所记载和描写的一切事件和
情景，都是主人公小英子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感受或
思考的。这样一来，小英子经历的人和故事旧使读者既感到
新奇，又觉得真实可信。小说在语言上、人物形象和故事的



内容上，都体现了它的“京味”特征。为读者展现了浓厚的
北京地域特色，如北京话、北京人、北京的风土习俗等等。

我最喜欢“惠安馆”。这一段最精彩、最好看。英子帮助秀
贞和妞儿团聚，但不幸死在了火车轮下。秀贞和妞儿好可怜
啊!

我也喜欢“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在是小孩”里的插叙那
一段，体现了爸爸慈爱的一面，爸爸虽然严厉，但却是为
了“我”好，不愿“我”养成不好的习惯。

在“兰姨娘”中，为了让德先叔和兰姨娘彼此有好感，狡黠的
“我”耍了心思抹去了“四眼狗”，反而说兰姨娘夸德先叔
有学问。在午饭时，两人看着对方，表现了“我”的计划成
功。在这里小英子的角色就像似媒人。她用她的聪明、狡黠，
挽救了自己的家庭。

《城南旧事》实在太好看了。到现在都让我回味无穷。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九

放下手中的《城南旧事》，脑中一遍遍回想起小英子教我的
道理：用一颗善良真诚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世界将会是另
一番美好的景象。

童年时的小英子，居住在北京城南，在她的童年时光里，她
与惠安馆的疯子秀珍和妮儿成为了好朋友，并让她们母女相
认。后来小英子上了小学，用她一颗善良的心，暗地里帮兰
姨娘和寄居在家里的一个父亲的朋友。小英子小学毕业了，
她的父亲也因肺病去世了，小英子明白他长大了。她知道，
她更应该用一颗善良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

由此也让我想到了：当今社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什么
样的人都有。譬如，有些人因为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到不满，



于是心生怨恨，将人之初时的性本善，抛之脑后，他们将这
些不满发泄在其他无辜的人身上，残害了一个个无辜的生命。
这些人非但没有良善之心，反而还以残暴的态度去对待这个
世界，这些人是可恨的。但毕竟这个社会，好人还是多，善
良之人到处可见：

阿里木，一个普普通通的以烤羊肉串为生的人，可他却做了
一件一点也不普通的事。40岁的他，10年前去了贵州省毕节
市，8年来，他卖出了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了10多万元钱。
他将这些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钱，全部捐给了上百名贫困学生，
他以他的良善行为，告诉了我们，只有只要人人都有一颗良
善之心，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的美好。阿里木就是现实版的
英子。

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时刻刻都对世界上的人和事怀有
善良之心，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城南旧事读后感与摘抄篇十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
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
别梦寒。

我的童年是不时响起小贩叫卖声的胡同，是种满夹竹桃的四
合院，是西厢房的小油鸡，是厚厚的能立起的棉裤。我是英
子，这是属于我旧北京童年的故事。

妞儿就是小桂子！

惠安馆的“疯子”——秀贞，他时常念叨的小桂子竟然是妞
儿。那个从小没有父母的孤儿，在严厉的继父家里过着寄人
篱下的生活。她的皮肤上显现的不是城里人应有的白皙无暇，
而是一道儿青一道儿紫的伤疤。或许命运是在捉弄他，继父
继母一心只为了拿他赚钱，而他唯一的亲人——亲妈秀贞却



在他失踪后精神失常了。当你抱怨命运不公时，是否想到了
她。或许这世上根本不存在这公平，即使你拥有一座金山，
却不一定拥有一个像样的家。因为在你获取这座金山的同时，
家那条船已经沉没了。人类虽说可以靠其自身的智慧与能力
改变某些东西，但在你改变的同时你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就
像你能搬得动一个比自身体重重一倍的物体却不能在顾及他
旁边的尘埃。

宋妈要走了

宋妈从我出生以来便成为了我们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对
于我来说，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女佣那么简单。他甚至可以说
是我们家的人！可是他就要走了，因为那才是他的家。他是
宋妈，是那个为了家勤劳、能干、善良的宋妈，在我的心里
女佣这个词用来形容她都是在玷污她。她为了我留下，他还
有小栓子啊！我真羡慕小栓子有一个这样的妈妈。他不富裕，
她也不是慈善家但他却给了我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爱。他
对我的爱并不比他的儿女少，反而更多。我真的以为他才是
我的亲妈。她带我买菜，带我逛街，带我去买我最爱吃的驴
打滚儿。但她就要走了，这就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悲欢离
合吧！

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骆驼要一个铃铛？

那时的我觉得是给在沙漠寂寞的拉骆驼人的行路增加一些情
趣。或许这就是童年，想法总是那么美丽那么梦幻。

而这是大人眼中看到的那是因为狼听到铃声会认为人类在保
护着骆驼就不敢侵犯了。

透过孩子天真的眼睛，纯洁的心灵，我看到了和平。

看！这是我的童年，他充满着友谊，愉悦，和平以及大人世
界里少许存在的爱。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孩子的世界是粼粼的清流，而大人的世界
确实浑浑的浊流的原因。


